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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道德情感发展的脉络建构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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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道德情感是人们情感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规范所要求的应有之义。幼儿期作为人生的关键期，其道德

情感发展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未来个人的成长发展，所以，幼儿道德情感的发展理应被人重视。而在其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幼

儿道德情感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萌芽阶段：体验－情绪；发展阶段：反思－公正；成熟阶段：内隐－践行这三个过程，其各阶段各

有特点，为我们教育培养幼儿道德发展提供了一些可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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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情感是人所独有的意识形态，是人的内心

不断发展的最深层次，但这并非是来自遗传或本能，

而是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持续内化社会规则和秩序

所发展出的一种情感意识上的体验，并在内化后成

为一个人生存的态度和信念。可以说，道德情感最

初始于反思，而最后又先于反思，成为对我们本性的

规定［１］。梅洛·庞蒂认为，感知主体与生活世界息

息相关，个人在其中体验、生存并作出回应［２］。由此

看出，个人的情绪体验和道德生成与我们所处的生

活环境是有密切联系的，即个体的道德情感最初发

展就是对外部先在世界作出互动性回应。而幼儿期

作为人生之初的阶段，是建立和培养道德情感的关

键阶段，幼儿的道德情感发展是否良好也可以观照

出一个人心灵整体是否健全。而幼儿道德情感发展

大致经历了体验－情绪，反思－公正与内隐－践行

的过程。在不同的过程阶段中都有一些较为显著的

发展表现，同时，也提供给我们以教育幼儿道德情感

发展的启示。

一、体验———情绪：道德情感的始发

情感是任何一个身心健全的人所普遍拥有的心

理意识和态度倾向，它自在的蕴含有人的基本情绪

并由其作为基底构成，如快乐、悲伤和愤怒，对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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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基本的感情性情感的表达是不学而能的；而道德

情感则不然，皮亚杰认为“一切道德都是一个包括有

许多规则的系统，而一切道德的实质就在于个人学

会去遵守这些规则。”［３］其中有些规则可能与本性的

情感相悖，但在社会立场上却是更符合人类进化发

展的需要，所以道德情感要求人们在面对与自身感

情性情感不一致的要求时，能自觉克服违背社会所

需的情感，转而用一种超越自身本性的态度来对待

它，表现出一种正向的情感体验和表达。所以，道德

情感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化的结果而非天性使然，必

须依靠后天不断内化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规范从而逐

渐形成的深层次的情感态度。

幼儿自出生后对世界的探索主要是通过亲身体

验，即皮亚杰所说的主客体的互动，依靠行动和感官

了解事物。［４］，当然，这种直接的人———物接触也可

以引发出简单的情感体验且与生理性需求是否得以

满足而表现出不同的反应，可以说，这种情感体验多

为单纯的身体———情绪反应。类似这类表达作为本

能而自然存在，孟昭兰指出：“人类婴儿先天地具有

情绪反应能力”，伊扎德、凯波斯等的研究均证明了

这一点［５］。而这种先天的情感体验是道德情感发生

的伊始和基础。

在道德情感的萌芽阶段，幼儿似乎并未明显的

表现出道德情感，他们本能的以自身为中心来看待

世界并作出回应，不能真正意义上的区辨事物，更不

论做出道德价值的判断和情感态度的抉择。幼儿所

拥有的只是一种按照自己所需所想而行动的本能，

在需要得到满足时表现出欣喜，未满足时则会通过

哭泣、捣乱等手段来吸引照顾者的关注而全然不顾

他人是否愉悦。然而这种“自私”的本能实质上是一

种朴素的自我保全的无意识的“道德”。这种朴素的

“道德”关乎生命的得存，幼儿的这种“生存道德”是

通过自己的生理体验来反映出感情倾向的，其想要

保存自我的“道德”在日后会演进为对他人存在的尊

重和关注的道德情感。

这一阶段对于保全自我的朴素道德情感自出生

一直延展到最后。但在自出生至１５个月时表现尤

为突出，因为此时幼儿尚未发展出将自己作为客体

来认知的自我意识［５］，即无法分辨出主客世界，不能

对外在事物形成有意的评价，所以，其所作所为均指

向自身；而在１８－２４个月时幼儿才意识到自己具有

的特征属性，即客体我的概念才得以形成稳固，这时

幼儿才能主动对外界发出呼应和诉求。在自我意识

未成型时，幼儿只有原始的生存“道德”，其社会意义

上的道德情感处于一种真空状态，因为其意识水平

并达不到理解道德蕴意的程度，他们只有根据自己

生理的舒适度而做出的情绪反应，目的是为了保证

自己能够存活，属于一种“伪道德”或“准道德”，这种

“道德”只针对自己而不保证他人，推己及人的社会

意义道德情感只有在下一阶段才得以实现。

二、反思———公正：内化和运用

道德情感的发展是幼儿逐步学习———内化的过

程。在上一阶段，由于幼儿年纪小，自我意识和自我

概念模糊，所以，无法超越自身的对己“道德”而关心

外在世界；而幼儿１８－２４个月后，幼儿可以分离

“我”和其他不同于自己的事物后，“态度、能力、价值

和情感一类的属性才被整合进自我概念中去”［５］，道

德情感才得以真正出现。此时，幼儿的道德情感表

现出一种简单的反思道德。此时幼儿逐渐学习将对

己的道德扩展至他人，表现为开始理解一种朴素的

公正意识，即他人与自己应该享有同等的地位和权

利，并以此作为道德情感发展和评价的基点。但这

种公正只是其“生存道德”的初步分化，表现为幼儿

认识到他人的存在，所以他人和自己一样存在在这

个世界，并且这种公正是一种简单的量的对等，主要

是以围绕自己所得，他人可以享有的权利和自己一

样多。如果出现量上的不对等，就会被判定为发生

不公正。这种朴素的公正观对幼儿来说是道德情感

上一次质的飞跃，虽然这种道德公平显得机械单调，

但相对于自利的价值取向而言，此时幼儿在处理问

题上已经有了明显变化，道德情感开始真正发挥作

用。该阶段中有三种道德情感显得尤为突出，即同

情、后悔和回报。

同情作为一种同理心，是情感上与他人的共鸣，

同情常常发生在对弱者身上，“是一种对他人的不幸

遭遇产生共鸣及对其行动的关心、赞成、支持的情

感”。［６］这种道德情感是一种仁爱和关心的体现，本

质上说也是一种较为质朴的公正，即探寻强者和弱

者应该如何平等的共存，这是公正所关涉的内容

之一。

２４个月大后的幼儿已能区分他人的情绪状态，

对他人的痛苦能采取较为有效的方式［７］，可以对他

人的不幸做出回应和安慰，表明幼儿已经从自我指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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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情感道德分化延伸至对他人的移情感受。这种

移情能力的发展就是同情心的实质内容，它可以帮

助幼儿理解他人，与他人交流和合作。２岁后的幼

儿主要交往形式就是以游戏的形式进行同伴交

往［８］。在这过程中，同情心可以起到促进游戏顺利

开展的作用。幼儿通过这种同情心，可以互相分享

生活经验，共同扶持完成游戏，进而促进其社会性和

人际交往能力的发展。从长远看，正是同情这种道

德情感，让幼儿变得在未来有更多亲社会的行为，做

出利他的行动，使社会生活更富有“人性”。

后悔是指对以前没有做的事情或做错了的事情

感到惋惜、内疚的一种心情，这种感情是一种往回追

溯未发生之事的能力的体验，藉由反事实思维所引

发的情感态度。幼儿在２－３岁时已经有了初步的

反事实思维能力，即拥有一套“如果．．．就会／不

会．．．”的思维模式。这种模式奠定了后悔这种情感

道德出现的基础。在幼儿４－５岁时就已经可以理

解后悔这种情感，并且幼儿对自己和他人后悔情感

的理解程度随年龄增长而提高加深。［９］后悔作为一

种道德自责的感情机制，也隶属于朴素的公正道德

观。幼儿在此公正观的指导下，理解了人与人之间

应当平等，承担相同的责任，享受相同的权利，而实

际情况是现实的复杂性导致幼儿生活中不可能出现

完全意义上的公正，并且幼儿的思维无法达到成人

可以变通的程度，于是在面对别人或自己对之前“不

公正”事情的责难时，后悔的情感便应运而生。

当然这种反思式的道德情感并非只是一种负向

情绪的表露，而是对于幼儿成长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后悔可以帮助幼儿运用想象能力反省之前的经验，

在头脑中模拟出当时的情境并作出反向推理，从而

促进幼儿思维能力的发展。此外，后悔常伴有内疚、

羞愧的体验，这种负向情感有道德预警的作用，个体

有时为了防止自己产生此类负向体验，会提前抑制

那些可能违反道德准则的事情。［１０］尤其是当自己遭

遇或做出“不公正”的事情后，幼儿会自觉或不自觉

的加大对自己的道德施压，并可能以此为借鉴，在日

后的生活中引以为戒。如果没有后悔这种道德情

感，就不会有经验的总结和积累，从这种意义上来

说，后悔虽然痛苦，但却是必要的，这是人类道德情

感进化的表现。

道德公正情感发展的最后一个明证是回报情感

的诞生。回报是一种感恩，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补偿

他人对自己的付出，这是道德公正观基本的内容之

一，要达到双方权益的平衡。但这种补偿和平衡并

非“通过感谢来均衡因行善者的被抬高而形成的善

行接受者的自身情感之相对消沉”或出自“对一种行

善者之先行地位的伦常嫉妒才行善”，［１］而是作为一

种对于他人关心的正向回应。这种回应相对于后悔

更加具有社会化的意味，后者更多的是以自己作为

利益受损者进行的感情申诉，在自己利益受损时人

们往往更容易进行反思；而前者则是在自己作为利

益既得者的前提下，做出的反思性的情感响应。回

报作为幼儿情感意识发展的较高形态，最能体现出

完备的自我意识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性精神，正如

西方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指出，“感恩是人类基本的

社会情愫之一［１１］。这里的回报强调在社会交往中

人们由于内化社会规则而形成的一套行为准则，该

准则要求人们对他人给予自己的帮助予以表示感

谢。幼儿在４－６岁同侪交往大量发生时，这种道德

情感起到了促进幼儿建立良好友谊的作用。从更宏

观的角度来看，回报的道德情感在是人性本善的明

证，更是人类可以建构起相互帮助、合作以期达到更

美好、和谐的社会的佐证。

三、内隐———践行：信仰和升华

在最后一个阶段，道德情感的发展已日趋成熟

稳定，此时，幼儿开始以一种较为稳定的态度对待世

界。在反思———公正阶段，幼儿对于道德的判断是

基于一种量的公正，即付出与给予的平衡。而在内

隐———践行阶段，幼儿已经可以超越这种简单的朴

素公平模式，而是升华到另一个高度，并不刻意追求

这种看似“客观”的公正，而要追寻自己内心的安宁，

即使代价要付出更多。此时的公正是一种道德信仰

而非人为的准则———准则是由强制的外在逻辑所赋

予的，即“如果不这么做，就会受惩罚”———信仰是坚

定不移的内在追求。这种追求是在幼儿接受社会洗

礼和规范内化后心灵深处的悸动———“我”追求公

正，这种公正并非绝对完全一致，而是一种更广泛意

义上的公平。它集中体现在奉献这种道德情感中。

奉献作为一种利他的道德情感，具有浓厚的社

会化的色彩。社会环境要求人们做出无私的善举以

帮助改善周遭世界，社会规则和法律也鼓励人们做

出更多的不以私利为目的的亲社会行为。幼儿在成

熟后，逐渐将这种道德内化进自身，并将其作为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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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准来指引自己的行动，如果幼儿成功将其作为

信仰来引领自己的生活，那么他将获得周围人的认

可和赞许，从而更好地被社会接纳和欢迎。而如果

幼儿拒绝奉献，没有这种道德情感，他会被社会划为

自私自利的人而可能被拒绝。

５－６岁的幼儿随着社会交往增多，自我意识和

自我概念不断推进，幼儿基本的道德情感已逐步形

成。［１２］奉献作为一种复杂的道德情感，更是一种深

厚的社会性实践。它是个体在体验、经历世界后一

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是一种不计较回报的大爱，对这

种崇高的道德理想，我国古代就有所论证，孔子曰

仁，孟子称义。而奉献并非自出生就有的，尤其是对

幼儿而言，在其幼儿期会不自觉的以自我为中心，所

以奉献的道德情感必须经过教育才能理解和实现。

该时期若及时引导幼儿体验奉献的道德情感，对其

日后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社会公民有很大帮助。当

然奉献的要求在幼儿身上也只能体现为简单的谦让

或主动的提供帮助，而不能要求幼儿牺牲更多。

四、启示

道德情感并非幼儿天生就有的，而是需要我们

对幼儿不断的进行教育和熏陶一点一点培养起来。

所以，我们应当注意在日常生活中教导幼儿，促进其

道德情感的不断发展。而道德情感的三阶段划分并

非是绝对的，每个阶段都会有重叠，甚至在某些时刻

还会出现暂时的倒退现象，这是很多因素所造成的，

并不属于普遍现象。而对其道德情感进行三阶段的

划分，可以方便我们更好的培育幼儿的道德情感，促

进幼儿的社会化发展，这给我们带来以下几点启示：

（一）因时制宜，促进发展

幼儿的道德情感发展在不同阶段有不同表现，

每一阶段有其固有的特征，针对不同时期应有不同

的应对措施。在体验———情绪期，２岁之前的幼儿

的生理心理尚未发展起来，其所作所为多以自我保

全为中心而罔顾他人的情绪感受。对此，我们应给

予更多的包容和理解，以关心和爱护来养育他们。

不要苛求过小的幼儿能做到体恤和体贴他人。家长

应要做的是用爱心和耐心去关注幼儿，在日常生活

中多与幼儿轻声交谈，表现出自己对其足够的关护，

潜移默化地在幼儿心中播下爱的种子。

在反思———公正期，２－５岁后的幼儿的思维能

力有了进一步发展，但幼儿仍处于自我中心的状态。

此时幼儿随着年龄增大而逐渐理解社会规范，能对

他人进行移情，并运用想象进行反事实思维的推理。

此时幼儿进入自身发展的重要关键期，心理机能快

速发展，我们应当敏锐的抓住这个机会，及时予以指

导和帮助。在家庭中，父母应当以身作则，以自己的

实际行动教导幼儿如何用规范道德来约束自己。从

简单的基本礼仪如问候、道谢到能体谅他人、帮助他

人，父母作为幼儿的第一任教师，应当注意从严要求

自己，以自身为榜样来对幼儿施以影响。因为这时

期的幼儿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很强的模仿能力，

他们常常从父母那里学到很多新的行为和规范。［１３］

在内隐———践行期，５－６岁后幼儿的道德情感

渐渐趋于稳定，但这种道德情感有时并不能变为道

德行为，幼儿仍会不自觉地将自己作为中心处理问

题。我们应注意加强幼儿的道德意识，培养幼儿的

道德意志，使其道德情感进一步巩固，做到言行一

致。该时期很多幼儿都已入园，此时值得关注的一

点是家庭教育应与幼儿园教育保持一致，家园共育，

二者对幼儿的要求、标准、态度、方法应当保持携进，

形成教育合力，最大限度的培养幼儿正确的道德情

感，避免因家中溺爱而导致幼儿变得骄纵，尤其在独

生子女家庭中，更要防止此类事情发生。

（二）注意交流，讲究情理

道德情感是个体情感态度以自然情感为基础同

时不断社会化的结果，所以其发展有感性和理性共

同促进的作用。对于道德情感的培养应当注重情理

结合，只讲情或只讲理都是片面的，不能达到最好的

效果。

在平日的家庭生活中，幼儿因未发展成熟而难

免做出一些失范行为，父母在教育他们时应注意理

解他们，不要一味苛责他们。在对道德情感的教导

上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从情感上感化他，并从伦

理上说服他，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才能事半

功倍。对待幼儿要有足够耐心，要认识到道德情感

养成的特点，不能一味的讲求理性而忽略幼儿本身

情感，这样会使幼儿觉得父母冷漠、忽视自己而适得

其反；反之若只讲求人情不通会道理，又会使幼儿对

于道德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能使幼儿真正

领会和意识到道德情感的真正意义所在。而在学校

教育中，幼儿在园中进行集体生活，难免因未摆脱自

我中心发生自私自利的行为而导致不快，教师应当

及时对其进行纠正。但要注意的是，教师应先安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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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使幼儿心情平和后，再去对其进行说服教导，

激发出幼儿自觉的道德情感，让幼儿自己认识到自

己的错误，明白自己违反了哪些规范，从而正确认识

自己，做到在以后的生活中能够自觉自立。

（三）幼儿主动，成人合作

幼儿处于人生发展的幼稚期，虽然自身能力有

限，但不表示一切都要依靠成人来包办代替。在家

庭教育或学校教育中，两三岁的幼儿已经有了自由

探索和发现的能力，皮亚杰认为：“儿童在正常的智

力发展可以满足自己主动体验探索的欲望时，企图

从外部去对儿童的心理进行改变是没有效益

的”［１４］。所以，此时我们应当退居幕后，明白自己的

角色定位，是一个合作者而不是不能质疑的权威，是

一个引路人而不是代替幼儿行走的马车。成人所需

要做的只是为幼儿创造学习的条件，如给定一个具

体的情境来引导幼儿道德情感的发展。

在成人与幼儿互动时，较为有效的教育方法是

讲故事，在给定的情景中将人、物、事展示给幼儿，注

意引导幼儿将其与实际生活相联系，不断学习和内

化社会规范，促进道德情感发展。同时，在日常小事

中，也要多与幼儿做充分的交流，在幼儿可以用言语

来表达思想时，成人应耐心细致的对幼儿的提问进

行回答，并在其中适时点拨，使幼儿能够自觉坚持道

德准则，培养正确的道德情感。

（四）异龄互动，同伴影响

在道德情感的教育过程中，幼儿除了模仿、学习

成人外，更多的是处于和自己同一阶段的其他幼儿

交往，同伴之间的影响不可忽视。有研究表明，在实

际的社会生活中，幼儿交往的对象多为与自己相差

至少一岁的同伴，即使在学校操场也常见到混龄幼

儿一起玩耍。［１５］这都说明异龄幼儿互动对于其道德

情感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幼儿与不同于自己年龄的其他幼儿交往时，

这种非对称的交往可以给年长和年幼的幼儿都有所

裨益。对于年长的幼儿来说，在与低龄幼儿交往中

由于意识到自己更加强壮，而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担

负起照顾、安慰年幼幼儿的责任，培养了同情心和助

人意识，其社会性道德情感发展更加具有自觉性和

现实性；而年幼幼儿在受到照顾时，也会有意或无意

的模仿年长幼儿的行为，以其为自己的榜样不断学

习和内化这些优秀的品质，从而使自己的道德情感

得以提升，最终在自己年长时做出相似的亲社会行

为。另外我们知道，在真实的社交生活中，异龄互动

大量存在。幼儿从小进行这种社会化的交往，对于

今后的社会生活也有很大好处。作为成人我们应当

鼓励幼儿进行异龄互动，使大小幼儿相互学习，并适

时对二者进行教育和引导，促进其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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